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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夯实我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础，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任务，按照自治区党委农办关于印发《关于健全监测帮扶责任考核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施意见》（宁党农发〔2022〕10号）精神，根据银川市委农办关于印发《银川市防止返贫监测帮扶“4+1”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银党农办发〔2023〕10号）要求，结合金凤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银金政规发〔2023〕1号），结合实际，制定我区2023年银川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分配使用计划。
一、资金来源
2023年，银川市财政局、乡村振兴局下达我区第一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78.4万元，已专项用于消费帮扶（2023年春节“促消费、助振兴”农业嘉年华活动）40万元和乡村振兴网格员（原扶贫网格员）生活补贴38.4万元；银川市财政局、乡村振兴局下达我区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80万元；银川市财政局、乡村振兴局下达我区第三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防止返贫监测帮扶“4+1”专项富民增收稳心资金）72.4万元（其中2.4万元专项用于残联“阳光助残”项目）。
二、资金使用要求
本次银川市第二批、第三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就业帮扶，落实银川市防止返贫监测帮扶“4+1”专项行动，保障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到户扶持，实施富民增收稳心项目，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已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实现监测帮扶对象收入增幅10%以上，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三、资金分配使用计划
本次共分配使用2023年银川市第二批和第三批巩固脱贫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150万元。
（一）银川市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80万元分配使用计划如下。
主要用于落实金凤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银金政规发〔2023〕1号）中经营主体带动就近就业扶持项目，标准和要求按照《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执行。
1.安排良田镇55万元，用于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经营主体吸纳就近就业一次性奖补项目。
2.安排丰登镇15万元，用于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经营主体吸纳就近就业一次性奖补项目。
3.安排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乡村振兴局）8.4万元，用于申请乡村振兴基金贷款的经营主体（达到带动就近就业条件，按照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 50%给予贷款贴息）金融扶持项目。
4.安排金凤区残联1.6万元，用于金凤区“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
（二）银川市第三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70万元分配使用计划如下。
主要用于落实银川市防止返贫监测帮扶“4+1”专项行动，针对“三类人员”监测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实施富民增收稳心项目，在《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的基础上，重点从产业就业激发内生动力方面入手，优先考虑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以解决实际困难为原则，落实突发情况紧急帮扶措施，包括大病最终报销、救助以外仍然面临的高额用药费用，慢性病、重病等长期用药报销后高额开支，有劳动能力（包括弱半劳动能力）无法外出就业落实公益性岗位，其他各类奖补激励等帮扶措施。核心目的是促进“三类人员”监测对象持续增收，实现收入增幅10%以上。由各镇涉农街道结合“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尤其是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帮扶对象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富民增收稳心项目实施方案报乡村振兴局备案。
1.安排良田镇48万元，用于“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2.安排丰登镇13万元，用于“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3.安排满城北街街道4万元，用于“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4.安排黄河东路街道3万元，用于“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5.安排长城中路街道2万元，用于“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四、项目及资金管理要求
（一）严格执行专项资金报账制。项目责任单位要认真执行衔接资金管理规定，建立财政衔接资金专账，做到衔接资金专账储存、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资金始终不脱离财政监管轨道，要防止以拨代付，杜绝资金闲置和浪费，确保衔接资金安全。
（二）全面落实公开公示制。项目实施全过程要认真落实“四议两公开”“三级公开，三级报备”制度，项目实施及绩效目标进度履行“事前、事中、事后”公开公示制度，镇（街道）和村（社区）两级乡村振兴项目申报、实施、资金使用结果和项目绩效目标一律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公示主体留存相关公示公告影像资料备查。
（三）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兑付。各责任单位要加快制定详实的《富民增收稳心项目实施方案》，正式文件下发后7个工作日内报区委农办和乡村振兴局备案，到户补助类项目要及时开展村级初验及资料审验，审验完成一批补贴发放一批，杜绝堆积发放，造成资金滞留。
（四）建立多方监督监管机制。落实各级资金监管责任，加强对项目资金计划执行、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审计、纪委监委、财政及乡村振兴等部门定期开展专项审计和随机抽查，建立定期报告及通报制度，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项目建设进度慢、资金执行率低、资金使用中违纪违规问题，通报结果报送区委、政府和纪委监委。
（五）加大督查检查力度。严格落实金凤区纪委《关于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项监督实施方案》（银金纪办发〔2021〕23号）精神，强化项目建设日常监督作用，坚决杜绝和从严查处挤占挪用、截留贪污、虚报冒领、挥霍浪费等违规违纪现象和行为。对滞留、挤占、挪用和超比例结余衔接资金，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或改变衔接资金性质和用途的，将依据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427令）等有关法规和制度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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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凤区2023年银川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分配使用计划资金分配表

	序
号
	资金来源
及金额
	项目单位
	分配资金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备注

	1
	2023年银川市第二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80万元
	良田镇
	55.00 
	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经营主体吸纳就近就业一次性奖补项目
	用于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经营主体吸纳就近就业一次性奖补项目。具体补贴标准和要求按照《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银金政规发〔2023〕1号）执行。
	

	2
	
	丰登镇
	15.00 
	就业帮扶车间和其他经营主体吸纳就近就业一次性奖补项目
	
	

	3
	
	乡村振兴局
	8.40 
	乡村振兴基金的经营主体金融扶持项目
	用于申请乡村振兴基金贷款的经营主体（达到带动就近就业条件，按照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 50%给予贷款贴息）金融扶持项目，补贴标准和要求按照《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银金政规发〔2023〕1号）执行。
	

	4
	
	残联
	1.60 
	“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
	落实银川市“阳光助残”小康计划，用于已脱贫人口和“三类人员”对象“阳光助残”项目。
	

	5
	2023年银川市第三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资金70万元
	良田镇
	48.00 
	良田镇“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主要用于落实银川市防止返贫监测帮扶“4+1”专项行动，针对“三类人员”监测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实施富民增收稳心项目，在《金凤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持政策（暂行）》的基础上，重点从产业就业激发内生动力方面入手，优先考虑未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以解决实际困难为原则，落实突发情况紧急帮扶措施，包括大病最终报销、救助以外仍然面临的高额用药费用，慢性病、重病等长期用药报销后高额开支，有劳动能力（包括弱半劳动能力）无法外出就业落实公益性岗位，其他各类奖补激励等帮扶措施。
	

	6
	
	丰登镇
	13.00 
	丰登镇“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7
	
	满城北街街道
	4.00 
	满城北街街道“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8
	
	黄河东路街道
	3.00 
	黄河东路街道“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9
	
	长城中路街道
	2.00 
	长城中路街道“三类人员”监测对象富民增收稳心项目
	
	






